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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惠請 貴會加強宣導所屬會員，不得因業務知悉，無故洩

漏病患個資，以維護病患隱私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100年2月8日FDA藥字第

10000050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監察院據報載藥品處方物流中心將病患個資外流大陸，爰

指示各地衛生局加強查核及輔導相關法律概念，善盡保護

病患隱私問題，以提升藥局服務品質。

二、查藥師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均有明訂：不得因業務知悉，

無故洩漏病患個資，違者除行政處分外亦得對侵害當事人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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